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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制度视角解读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在初次分配领域，由于相关制度改革不彻底，部分制度阻

碍了市场竞争机制和要素流动对行业和地区差距的调节功能，违背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机会均等原则，同时

恶化了收入分配。在再分配领域，税收制度的累退性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地区和部门分割影响了再分配效率，

导致再分配政策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在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下，提高再分配力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收入分

配问题，过度依赖再分配手段很可能与长期增长目标产生冲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促进机会均

等和制度公正，可以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中的主要问题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有效统一。为弥补初次分配

的不足，可以通过改革税收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再分配效率，利用再分配手段进一步降低收入差距，实现

结果公平。
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不公; 机会均等; 结果公平

中图分类号: F061． 3 /F062．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 2016) 06 － 0107 － 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 30 多年的高速

增长奇迹，1978 － 2014 年人均 GDP 由 381 元提高到 46531 元，顺利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上等

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民众生活的明显改善，人文发展指标 HDI 快速提高，

1980 年 HDI 指数为 0． 40，2011 年增长到 0． 69，是 HDI 指数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①与此

同时，分配领域在“分蛋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同样值得关注，1981 年中国基尼系数

为 0． 29，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均等化的国家，2014 年基尼系数为 0． 469，②收入最高 20% 家庭是

最低 20%家庭的 19 倍，③逐步由一个极度均等化的社会成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日本和亚

洲四小龙的发展经历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分享性的经济增长模

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实现，如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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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左右，较为均等的分配结构被认为是这些国家(地区)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Stiglitz，1996;蔡昉和

王美艳，2014) 。与东亚的发展经历相比，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着

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这些国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呈现出不断的经济波动和萧条，产生一

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停滞状态( 陆万军和张彬斌，2014 ) 。在经济高

速增长时期，涓滴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收入分化产生的潜在社会风险。④随着经济进入

中等收入阶段，经济衰退或减速会使潜在风险显性化，成为掣肘经济改革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考虑到政治市场上决策博弈过程，经济衰退或减速时期会有更多个体和组织会参与已有

发展成果的分享，政府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更大。在面对收入分配问题时，高速增长时期

的主动调整可能更为有效。

一、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及调节手段选择

由于不存在关于合理收入差距的统一标准，收入分配是否应该调节以及如何调节在学术

界一直存在争议。针对皮克斯关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论断( Piketty ＆
Saez，2014) 。支持者认为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是由于人们能力差异导致的，市场失灵是

大多数国家收入分配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应该通过高额累进税和严格的管制政策来调节收

入分配( Auerbach ＆ Hassett，2015)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收入差距反应了个体对社会贡献的差

异，调节收入分配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 Mankiw，2015 ) 。这些争论反映了学术界对收入差距

成因的不同理解，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中，个体间收入差别主要由劳动生产率和初始财富差

别所引起的，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水平是控制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方法，但过度依靠再分配政策

来调节收入分配会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并产生经济效率损失，这是部分学者反对过度依赖政府

和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同时，再分配政策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一系列制度安

排，包括个人收入和财产登记制度、灰色收入监管等。由于在制度建设上相对落后，再分配政

策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失效，拉美国家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的再分配政策并没有有效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Goni et al，2008) 。图 1 显示，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政策将收

入差距控制在 0． 4 以下，拉美国家虽然从上世纪 80 年代实施了福利赶超政策，但税收和转移

支付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并没有增强，大多数国家再分配调节后的基尼系数依然在

0. 5 左右，属于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等的国家。由于市场体制和再分配制度不健全，发展中国家

收入分配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市场因素，恶化收入分配的制度性因素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

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清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制度性因

素，可以通过去除制度性因素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有效统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对由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所造成的收入差别有较高的容忍度，对

由排他性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容忍度较低，客观收入差距与主观社会公平感之间存

在差异。调节收入分配不仅要降低客观的收入分化程度，同时要考虑到调节政策对社会公平

感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调节方式可能对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应该避免过度依靠再分配政策

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防止收入分配改革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产生冲突。收入差距的成

因直接影响调节政策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市场竞争和财富积累所产生的，则调节收

入差距只能依赖再分配政策，存在公平和效率的抉择问题。如果收入差距是由市场之外的因

素产生，某些制度安排可能既恶化了收入分配也对市场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则可以通过制度改

革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提升市场效率。可以将由制度因素所产生的收入差距称为收入不

公，以区别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收入差别，通过分析导致收入不公的制度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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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判断可能更加全面。本文将区别由不同因素所产生收入差别对个体

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借鉴相关数据来简单描述当前收入不公的表现形式，得出相应的分析

结论。

图 1 部分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效果
注: 数据来源于 OECD 国家数据库( 2010) ，http: / /www． oecd － ilibrary． org /statistics．

二、制度安排与初次分配中的收入不公现象

社会公平感是民众对分配状况的主观感受。计划经济与平均主义公平观相对应，过度关

注结果公平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压制了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导致普遍的贫困和低水平的平均。
随着市场机制引入，计划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被逐步摒弃，人们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发展所

带来的不平等和适度的收入差距。虽然不同个体之间的公平感存在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认识存在两点基本共识，一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利获得一个最低程度的

收入，二是剩余的社会财富应该根据个人的社会贡献来分配( 李俊和吴晓刚，2012 ) 。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民众是接受不平等的，但民众对不平等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即普通劳动者认为可以

通过个人努力来流向更高的社会阶层，高收入阶层所获得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应该符合市场经

济的分配标准( Xie Yu ＆ Xiang Zhou，2014) 。在市场体制下民众对不同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

会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收入差别相比，由关系和运气所产生的收入差距

更容易引起民众不满。如果大多数民众认为个人的财富和成功是由运气和关系导致，民众对

收入分配的容忍度会降低，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再分配政策( Alesina ＆ Angeletos，2005) 。
考虑政治市场的决策过程，依赖再分配政策并不能解决由非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

在设计管制措施和再分配政策时，利益集团会通过游说等方式实现有利于集团的分配政策，产

生有损经济效率的恶性循环。这与拉美收入差距和民粹主义思潮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普通

民众会从激进的再分配政策中获得少量利益，但富人通过腐败和官商勾结等形式会获取更多

的利益，严重损害了经济发展，腐败、贫困与经济停滞共生( Egorov ＆ Sonin，2013 ) 。比较不同

因素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民众对于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个人收入差距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在存

在有效的社会流动渠道和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给情况下，个人可以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归结

为个人努力、市场竞争等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相关制度破坏了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机会均等

原则，不仅仅会恶化初次分配的结果，同时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
遵循渐进式的改革模式，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体制转型必然会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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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产生影响。一方面，市场机制引入必然会拉大收入差距，表现为人力资本和财产性收入逐

步提高，企业家才能在市场中得到承认; 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并非一部到位，计划经济所遗

留下来的传统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产生“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分割，部分制度可能

成为恶化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是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

分制度阻碍了市场竞争机制对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由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别属于收

入不公范畴，不符合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原则，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在市场经

济体制下，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均衡区域、城乡和行业差距的一个重要机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的人口管制政策并没有彻底转变，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城乡隔离并没有完全废除，大量农村户籍

人口可以在城市工作但无法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城市化率和非农化率的差别持续扩大。由

于户籍背后隐藏了巨大的社会福利和个体发展机会差别，户籍改革滞后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

距处于高位，成为对整体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部分。城乡之间制度隔离违背了与市场体制相

一致的机会均等原则，在宏观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处于高位，微观上表现不同户籍身份的个

体在教育获得、职业发展以及收入获得上存在明显差异。户籍制度同时影响了市场的资源配

置效率，户籍改革可以在宏观上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

( 都阳等，2014) 。部门分割是导致城市内部差距的重要原因，表现为社会福利制度的部门分

割，国有垄断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分割。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现为行业之间的收

入差别，尤其是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由垄断所导致的行业差别既恶化了

收入分配，也影响了要素在行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产生明显的效率损失。
衡量社会公平的另一个维度是个体能否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

本是影响个体未来发展机会最为重要的因素。教育资源分配状况在长期中会对收入分配产生

明显影响，教育机会更加均等的社会中阶层流动更加明显，有助于发挥社会流动对收入分配的

均衡器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教育规模持续扩张和教育投入的持续增加，基础教

育普及和高等扩招大大提高了国民受教育水平，但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依然存在显著的地区

差异和城乡差距，表现为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在基础教育质量上存在明显优势，由于高中教育

和高等教育采取竞争入学制度，会导致出生地对个体一生可能获得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显著影

响。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同时户籍制度阻止流动人口获得居住地的优质教育资源，教育

不平等在长期中是恶化中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Becker，2012) 。同时，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

实施的是省级配额制度，高等教育发达的省份一般会获得更多招生指标，进一步强化出生地对

教育机会的影响。从省级比较来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基础教育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 图 2) ，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最低的贵州省只有 5000 多元，最高的北京市为 25000 多元，相差 5
倍。不同地区由于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差别必然会导致教育资源存在差异，在人口自由流动

的情况下，个人通过自由流动选择不同地区公共服务，地区对个人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多地是自

发选择的结果。同时，劳动力向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更加发达地区流动，可以很好地均衡地区

和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差别。由于中国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户籍门槛，教育不平等在很

大程度是由于制度隔离所引起的，由此所产生的收入不平等可以归结为制度性因素。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体制转型

必然会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影响，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制的人力资本和财产性收入得

到承认，而传统的单位分配体制和政府分配行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逐渐式微。顺应市场经济

的改革目标，民众和政府应该容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合理收入差别，收入分配改革更应该关

注由非市场因素所产生的收入差距。由于体制转型不彻底，中国传统上的部分制度安排阻碍

了市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同时影响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由制度性因素所产生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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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违背了市场经济所假设的应得原则，制度隔离也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机会均等原则相悖。
由于存在影响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因素，个体更容易将收入差别归结为体制性因素而非竞争性

因素，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升社会公平，社会公平

感一方面于社会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有关，同时与收入差距的成因存在关系，表现为市场体制

下人们对由外在的制度约束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容忍度更低。通过制度改革剔除影响收入差距

的制度性因素，不仅可以降低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可以明显提升民众的社会公平感。

图 2 2012 年人均 GDP 与生均教育经费( 元)
数据来源:《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12》，部分点省份名称未显示。

三、再分配调节对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影响

如果初次分配结果超过社会容忍度，可以通过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将收入差距控制

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利用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制度保障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

要，进一步促进机会均等。绝大多数国家均存在各种形式的再分配制度，只是再分配力度和制

度设计上存在差异，如福利国家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水平社会福利来调节收入差距，使收

入差距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相对于西欧国家，美国更强调机会均等和市场效率，再分配调

节功能相对较弱。韩国作为后发国家的成功典型，初次分配的结果较为均等，再分配调节功能

较弱。西方国家福利支出占政府年度预算的 40%—50%，韩国只略高于 10%，收入分配主要

依靠市场来调节( 曹兴植和金炳彻，2007) 。部分拉美国家在初期分配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收

入不平等，虽然在许多国家政府在一定时期采取了福利赶超政策( 樊纲，张晓晶，2008 ) ，但提

高再分配力度并没有显著降低收入差距，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基尼系数仍然在 0． 5 左右。
不同国家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存在差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存在明显差别，同时再分配政策

效果受制于具体的制度设计。首先，收入再分配政策主要针对由市场因素所产生的收入差距。
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部分群体获得高收入，同时财富积累所产生马太效应无法通过市场来调

节，必须利用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抑制市场因素所产生的收入差别。如果收入差距是由非

市场因素导致的，如制度隔离、歧视或灰色收入等因素，再分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有

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果较弱; 其次，再分配政策效果受具体制度设计的影响。只有保证

税收制度的累进性，同时转移制度瞄准低收入群体，再分配政策才有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结果;

同时，过度提高再分配力度可能会对市场效率产生负面影响。提高累进税率可能会对企业家

投资产生负面影响，高额的社会福利支出可能会抑制个体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
再分配制度包括税收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利用税收政策降低高收入群体的税后收入，

采取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可以降低一个国家的收入分化程度。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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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收制度中，只有税收总体上具有累进性，高收入人群承担的税率更高，才可以达到调节收

入分配的目的。不同税种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巨大差别，由于个人和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

减，低收入人群消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更高，以商品为征税对象的间接税具有累退性。间接

税比重过高，可能导致国家的整体税收具有累退性。直接税总体上具有累进性，通过直接税收

抵消间接税的累退性，可以实现利用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在直接税当中，由于企业

可以将部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企业所得税事实上具有间接税的特征，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

较弱。以家庭或个人收入为征收对象的所得税有明显的累进性，是税收体制中调节收入分配

最主要的税种( Bird ＆ Zolt，2005) 。中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体，2013 年间接税收入 5． 4
万亿元，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约为 74%。直接税中对收入分配调节能力最强的个人所得税比重

较低，随着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和税率的调整，近年个人所得税比重有所下降，2013 年个人所

得税占总税收比重约为 6%。由于中国税收结构的特征，所得税无法抵消间接税收对收入分

配的反向调节效应，导致中国的整体税负具有明显累退性特征( 岳希明等，2014 ) 。在个人所

得税制度中，中国所得税主要征收对象为工资性收入，导致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被间接化。随

着个人和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所得税无法调节个人和家庭之间由工资之外因素所导致的

收入差距，弱化了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税收是政府实现收入再分配的重要环

节，由于中国税收制度一方面以间接税为主体，同时个人所得税瞄准个人和家庭的劳动所得，

导致整体税收制度具有累退性，税收无法起到有效的再分配作用。

图 3 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 税收单位: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统计年鉴》

转移支付制度是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利用转移支付手段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必要的生活

和发展资料，通过调高低收入人群实际收入来降低收入分化程度，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可接受的

范围内。同时，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发展机会，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来促

进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分配问题。在现实中，要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

用，一方面财政支出中用于转移支付的比重必须足够高，如大多数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和公共服

务支出是政府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目; 同时，必须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倾斜性的一般公共服务和

社会福利支出，才能够发挥转移支付制度的再分配效应。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等

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会产生明显的外溢性，服务于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支出中用于生产性支出的

比重较高，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相对较少。中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在过去若干年均

经历了快速增长( 图 4) ，2013 年财政支出规模超过 14 万亿。在分权激励和地方发展主义理念

的指引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将财政支出投向能够带来明显经济增长的生产性部门 ( 史宇鹏和

周黎安，2008) ，社会福利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速低于财政总量的增速，2013 年财政用于社

会保障和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约为 2． 1 万亿，占财政支出总量大约为 15%，财政支出结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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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较弱。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和部门分割

制度并没有完全消除，转移支付制度偏向于城市和国有部门，产生了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

制度的城乡和部门分割，表现为经济发达城市和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更高，城乡之间

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别。对比各个地区社会福利差别，其中最高的北京

市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接近 6000 元，最低的河南省为 1300 元( 图 5) ⑤，人均公共福利和社会福

利支出与所在省份的经济水平高度相关。由于制度性分割，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整体

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调节现象，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图 4 公共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支出( 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

图 5 2013 年地区人均公共服务差别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收入再分配是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结果最主要的方式，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决定了再分配

的效率。中国税收体制以间接税为主体，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过低，导致税收制度在

总体上呈现累退性特征，无法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在转移制度领域，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阶段

特征和地方竞争的结果，中国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生产性领域，转移支付总额占财政支出的比

重较低; 同时，传统的制度隔离导致转移支付制度存在地区、城乡和行业分割，社会福利和公共

服务的资金安排向城市和国有部门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调节的特征。再分配效率高

度依赖具体的再分配制度设计，由于税收结构和转移支付制度的特征，中国的再分配制度对收

入分配调节功能较弱。在当前的再分配体制下，提高再分配力度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收入

分配问题。对再分配制度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将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经费

向中低收入人群和地区倾斜，可以有效提高中国再分配的效率。

四、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政策探讨

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收入分配结构都是市场和分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说，初

次分配更加注重机会公平，利用相关制度保障并促进个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由市场竞争

所产生的合理收入差别，使市场效率充分发挥。再分配的目标是实现结果公平，利用税收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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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移支付制度调节初级分配结果，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中国当前的收

入分配问题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市场化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相关制度设计是恶化

收入分配的重要原因。在初次分配领域，城乡、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壁垒违背了机会均等原则，

阻碍了市场通过劳动力流动均衡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制度性因素阻碍了个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会对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在再分配领域，以

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导致税收对收入分配调节能力较弱，传统的偏向性政策在转移制度

中表现为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资金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倾斜，转移支付制度无法有效调节收入

分配。存在两种改变当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选择。一是通过提高再分配力度来缓解收入分

配问题，重点关注结果公平。这种方式虽能在短期赢得民众的支持，由于中国税收和转移支付

制度的再分配效应较弱，如果不对再分配体制进行改革，提高再分配力度并不能有效降低收入

差距。同时，过度提高再分配力度有可能会对市场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目

标产生冲突; 二是通过制度改革来促进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重点解决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

不公问题。从长期来看，制度改革可以减少由非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别，提升社会公平

感。同时，涉及初次分配的部分制度改革可以有效提高市场效率。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特征，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考虑改革策略对市场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利用制度改革解决初次分配过

程中的收入不公现象并提高再分配的效率，避免过度依赖提高再分配力度来解决收入分配

问题。
( 一) 初次分配的制度改革: 促进机会均等与制度公正

促进机会均等和制度公正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初次分配中作用，通过市场

竞争机制缓解初次分配中存在的收入不公问题，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存在的主要

问题。机会均等要求赋予每个人同等的发展权利，降低家庭出身等非生产性因素对个人发展

的影响，包括个人在获得教育和基本社会福利上逐步实现权利平等。基于机会均等和公平竞

争所形成的收入差距符合与市场经济的应得原则，不会产生普遍社会冲突心理，收入差距不会

通过社会稳定引发经济停滞和增长灾难。教育资源的获得是影响个人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

逐步降低义务教育阶段所存在的城乡和区域差别，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同时为低收入家

庭和个人提供倾斜性的教育补贴政策。高等教育的省际差别同样有违机会均等的原则，这种

出身地差异造成的教育机会差别并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于强制的户籍壁垒所导致的

资源分配省际不均，必须通过经济政策逐步去除分省之间在教育资源上的差异。由于地区之

间公共产品供给不可能完全均等，在促进地区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同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统筹

安排逐步去除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和区域隔离，赋予公民“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劳动力

的流动来均衡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和社会福利差别。制度公正包括多个层面，在个人

层面上，逐步促进个人在就业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加强权力监督，避免因权力因素破坏个人之

间的公平竞争; 在企业层面上，给予私营企业公平的资源获得权，通过竞争机制来去除有垄断

等非市场因素所导致的行业差别。
( 二) 通过制度改革强化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在面对收入分配问题时，民众会利用手中的选票要求政府加大再分配力度，通过再分配政

策来平抑收入差距。制度因素是导致我国再分配调节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税收和转移制度

是调节再分配的主要手段，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是导致我国税收调节功能弱化的主要原

因，分割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导致转移支付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

因此，逐步改革当前的税收和转移制度是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的基本条件。首先，逐步调整当

前的税收结构。提高针对个人和家庭直接税收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可以增强税收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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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调节功能，随着个人和家庭财产积累的增加，试点征收财产税，平抑由财富积累所产生

的马太效应; 其次，在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方面，改革城乡、地区和行业分割的社会福利制度，建

立统筹的社会福利制度，发挥转移制度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同时，建立瞄准特殊群体

的再分配政策和转移支付手段可以促进机会均等，如对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提供更多的

直接资助，避免由于家庭原因降低个体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提高失业和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障和

基本社会福利水平，增强个体和家庭面对疾病、失业等随机因素的抵抗能力，避免因意外情况

导致个人和家庭陷入贫困。通过去除影响再分配政策调节效果的制度因素，建立瞄准特定人

群的转移支付政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机会均等，同时会增强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注释:

①人文发展指数( HDI) 由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等指标几何平均产生的一个综合指标，文中的 HDI 数据引自

世界银行研究报告: http: / / siteresources． worldbank． org /NUTＲITION /Ｒesources /281846 － 1271963823772 /BurkinaFaso． pdf。

② 文中基尼系数值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数据来源不同，部分研究估计的基尼系数值更高。

③ 家庭收入数据引自: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5》，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5 年版。

④ 涓滴效应指富人收入的增长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信贷机会来惠及普通民众，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

⑤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出主要针对本地户籍人口，根据统计年鉴中提供的相关数据，涉及公共服务的支出项目包

括: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公共服务支出，《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提供了各省份的户籍人口数量，人均公共服务 = ( 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 公共服务支出) /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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